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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7/2021_2022__E5_A2_9E_

E5_8A_A0_E4_B8_AD_E8_c33_487910.htm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

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

金管理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

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基金管理人自２００８年３月６日

起增加中国银行和广发证券作为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Ａ类基金份额：５１９６８０；Ｂ类基

金份额：５１９６８１；Ｃ类基金份额：５１９６８２；以

下简称“交银增利”或“本基金”）的场外代销机构，代销

本基金的Ａ类、Ｂ类及Ｃ类基金份额。 重要提示： （１）本

基金管理人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６日发布公告，本基金自２

００８年３月３日起至２００８年４月３日止通过销售机构

公开发售。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详

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６日《中国证

券报》、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７日《上海证券报》和２００８

年２月２８日《证券时报》上的《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２）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

份额发售公告、基金合同及其摘要、托管协议同时发布在本

公司网站（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ｗｗｗ．ｂｏｃ

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



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３）代

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

销机构咨询。 （４）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

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人应

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

询有关详情： （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

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

街１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９１

１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８５３ 联系人：王圣明 客户

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６ 网址：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路光大

国际贸易中心２６楼２６１１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号大都会广场３６、３８、４１、４２楼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电话：（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７５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９８５ 联系人：肖中梅 客户服务电

话：（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７５ 网址：ｗｗｗ．

ｇｆ．ｃｏｍ．ｃｎ （３）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

路１８８号交银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谢红兵 电话：（０２

１）６１０５５０２３ 传真：（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张蓉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网址：ｗｗｗ

．ｊｙｓｌｄ．ｃｏｍ，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

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

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二八年三月五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